
B74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20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上午 9:15一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6
年5月19日下午15:00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37楼公司会议
室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何思漫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6年 4月 2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34,542,

04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7.305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26,700,16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55.9619%；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11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841,878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3433％。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1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754,51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6987％。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0,208,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47%；

反对4,190,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7%；弃权142,
3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421,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4950%；反对 4,190,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6016%；弃权142,3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0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4%。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1,697,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98%；

反对 2,766,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68%；弃权 78,
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2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910,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462%；反对 2,766,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7.5572%；弃权78,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29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6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向广弘食品及其所属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9,15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894%；

反对4,998,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0%；弃权390,
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6,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985%；反对 4,998,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7246%；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向农牧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9,155,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899%；

反对4,99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35%；弃权390,
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8,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8099%；反对 4,996,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7132%；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向粤桥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9,134,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836%；

反对5,017,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97%；弃权390,
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47,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766%；反对 5,017,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8465%；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向南海种禽及其所属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9,15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894%；

反对4,998,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0%；弃权390,
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6,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985%；反对 4,998,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7246%；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向畜禽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9,15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894%；

反对4,993,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27%；弃权394,
7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5,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366,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7985%；反对 4,993,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1.6960%；弃权394,7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5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5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向智慧港产业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741,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72%；

反对6,40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56%；弃权392,
0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54,0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347%；反对 6,40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6769%；弃权392,0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8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向智慧港实业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7,741,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672%；

反对6,40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56%；弃权392,
0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54,0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347%；反对 6,40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6769%；弃权392,0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8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向电商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授信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8,363,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530%；

反对5,788,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04%；弃权390,
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1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75,5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7796%；反对 5,788,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7435%；弃权390,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9,875,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51%；

反对4,545,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86%；弃权121,
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088,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807%；反对 4,545,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8499%；弃权121,2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9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29,631,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22%；

反对4,805,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65%；弃权104,
5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844,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319%；反对 4,805,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5046%；弃权104,52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29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超男、梁文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2026-19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5月1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19日

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祥北大道

888号18栋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1人，代表股份323,638,23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0.9075%。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306,559,3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6.6379%。
2、网络投票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7人，代表股份17,078,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696%。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4人，代表股份 17,080,

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701%。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7人，代表股份17,078,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696%。
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和保

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8,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
权 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1,4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0%；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6%。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8,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
权 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1,3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4%；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6,903,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7%；反对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弃
权 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3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67,8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吴敏、万志坚、吴杰、熊承想、共青城瑞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李毅回避表决。存在的关联关系：股东吴敏、万志坚、李毅为
公司董事，股东吴杰、熊承想和共青城瑞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董事长吴
敏先生的一致行动人。上述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量：296,721,
311股。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8,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1%；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
权 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1,3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4%；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7,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7%；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
权 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0,2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79%；反对5,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5%。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
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1,0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5,6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
权 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68,2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2%；反对7,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启用新〈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8,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9%；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
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0,7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09%；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7%。

审议结果：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7,8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8%；反对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弃
权 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0,4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1%；反对5,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9,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
权 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2,0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5%；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8,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0%；反对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弃

权 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1,0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反对6,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7,070,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68%；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弃
权 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6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0,0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68%；反对8,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弃权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股东吴敏、万志坚、吴杰、熊承想、共青城瑞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李毅和袁伟君回避表决。存在的关联关系：股东吴敏、万志坚、
李毅为公司董事，股东吴杰、熊承想和共青城瑞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董
事长吴敏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股东袁伟君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上述关联股东
合计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06,557,377股。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并实施中期分红方案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323,629,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3%；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
权 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1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7,072,053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5%；反对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弃权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审议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四、特别说明事项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徐莉、蒋阳、杨李娟分别向股东及股东代表作

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上述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此外，本次股东
会还听取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说明。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叶金海、王祺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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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三瑞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14点00分；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19日 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进业二路4号盛路通信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华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123,735,6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回购股
份数，下同）的13.5613％，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其中：

（1）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91,914,7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38％。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共6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31,820,8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75％。

（3）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6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33,551,0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72％。

（4）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报
告，公司董事会就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相关情况向股东会作出专项说明。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3,282,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37%；

反对 35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3%；弃权 101,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2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3,097,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6489%；反对35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486%；弃权1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25%。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123,258,9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48%；

反对 3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34%；弃权 125,
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1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3,074,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794%；反对35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453%；弃权125,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9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54%。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3,254,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12%；

反对 3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61%；弃权 127,
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27%。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3,069,9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5662%；反对35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551%；弃权127,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7,4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6%。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122,767,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179%；

反对 8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08%；弃权 137,
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13%。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2,583,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1156%；反对8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738%；弃权137,7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8,9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05%。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123,229,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1%；

反对 3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8%；弃权 142,
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5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3,045,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4920%；反对36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834%；弃权142,4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3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5%。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六）《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23,150,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0%；

反对 45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9%；弃权 134,
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9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2,965,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2557%；反对45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421%；弃权134,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3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七）《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122,702,6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652%；

反对 8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49%；弃权 148,
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99%。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2,518,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9213%；反对88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366%；弃权148,3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3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21%。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八）《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22,677,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448%；

反对 89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67%；弃权 159,
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285%。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2,492,7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8459%；反对89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6801%；弃权159,0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34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九）《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回避表决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同意 31,484,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2.5992%；反对2,4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1010%；弃权101,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4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8%。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034,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2.5000%；反对2,4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962%；弃权101,9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8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8%。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四、律师见证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亚君、徐磊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46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2026-027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